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
保证金补缴通知书
[bookmark: _GoBack]建设单位名称：
    经审查，你单位承建的                  项目拖欠农民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  人工资               元（大写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根据《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已用你单位预存的保证金予以支付，请于5个工作日内足额补缴。逾期未补足的，将由规划建设局责令该项目停工。
特此通知。
 
 
 
              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人社民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